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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并已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为妥

善贯彻落实修法精神，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规则体系，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披办法》）部分条文进行了修订。

一、修订背景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是解决投资者和管理层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此次《证券法》修订对信息披露设置专章规定，突出强调了信息披露的重要作用，完

善了信披原则、披露事项、赔偿责任等内容，同时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为贯彻落实修法精神，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我会对《信披办法》作出进一步修

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完善信息披露原则规定

上市公司监管的核心，就是督促企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此次修订对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强调，新增了

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原则要求，完善公平披露原则，同时明确自愿披露原则的相关要求，进一步鼓励自愿披露。

（二）完善临时报告事项

此次修订对临时报告的事项进行了完善，将“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明确为“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或者公司营业用主要

资产的抵押、质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

司分配股利、增资的计划，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等事项纳入临时报告；对于同时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增加债券临时披露事项，明确披露要求。

（三）进一步强调董监高等相关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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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订进一步强调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一是强化董事会在定期报告披露中的责任，明确要求定期报告内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二是要求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上市公司不予

披露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申请披露。三是进一步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合义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件的发生、进展产生

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将其知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修改

此外，此次《信披办法》按照新《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对指定媒体披露要求、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表述、法律责任等相关条文进行了调整，同时配合注册制对发行文

件披露要求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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